
００００７０

特发信息

Ｂ１

０００４００

许继电气

Ｂ４

０００４０３ Ｓ*ＳＴ

生化

Ｂ３０

０００４２８

华天酒店

Ｂ２０

０００５０７

珠海港

Ｂ２９

０００５２９

广弘控股

Ｂ１４

０００５３６

华映科技

Ｂ２０

０００５５１

创元科技

Ｂ２４

０００５５４

泰山石油

Ｂ１

０００５６３

陕国投

Ａ Ｂ８

０００５７３

粤宏远

Ａ Ｂ９

０００５９４

国恒铁路

Ｂ７

０００６０１

韶能股份

Ｂ１５

０００６０２

金马集团

Ｂ４

０００６１１

时代科技

Ｂ１７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Ｂ１４

０００６２９

攀钢钒钛

Ｂ１８

０００６３５

英力特

Ｂ２５

０００６３９

西王食品

Ｂ２０

０００６５５

金岭矿业

Ｂ２１

０００６６５

武汉塑料

Ｂ１９

０００６６６

经纬纺机

Ｂ２５

０００６７８

襄阳轴承

Ｂ２７

０００６９８

沈阳化工

Ｂ１７

０００７０７

双环科技

Ｂ９

０００７１６

南方食品

Ｂ２１

０００７３２

泰禾集团

Ｂ２４

００００１２

南玻

Ａ Ｂ２４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７５９

中百集团

Ｂ１８

０００７７６

广发证券

Ｂ１９

０００７８２

美达股份

Ｂ２１

０００７８７ *ＳＴ

创智

Ｂ２８

０００８０６ *ＳＴ

银河

Ｂ８

０００８１５ *ＳＴ

美利

Ｂ８

０００８２３

超声电子

Ｂ３

０００８２６

桑德环境

Ｂ２２

０００８５１

高鸿股份

Ｂ３

０００８６９

张裕

Ａ Ｂ１７

０００８８７

中鼎股份

Ｂ３

０００９２７

一汽夏利

Ｂ３

０００９４８

南天信息

Ｂ１４

０００９６２

东方钽业

Ｂ１２

０００９９６

中国中期

Ｂ１３

００２００２ ＳＴ

金材

Ｂ９

００２００６

精功科技

Ｂ２６

００２０１１

盾安环境

Ｂ２６

００２０５７

中钢天源

Ｂ４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Ｂ７

００２０７６

雪莱特

Ｂ１６

００２０９６

南岭民爆

Ｂ２５

００２１００

天康生物

Ｂ１５

００２１３２

恒星科技

Ｂ１４

００２１４０

东华科技

Ｂ２４

００２１４５ *ＳＴ

钛白

Ｂ１９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Ｂ６

００２１５３

石基信息

Ｂ２

００２１６１

远望谷

Ｂ８

００２１６９

智光电气

Ｂ１９

００２１８０

万力达

Ｂ１４

００２１８７

广百股份

Ｂ２２

００２２１３

特尔佳

Ｂ２０

００２２１５

诺普信

Ｂ２０

００２２２１

东华能源

Ｂ１７

００２２２８

合兴包装

Ｂ１６

００２２３４

民和股份

Ｂ２３

００２２３７

恒邦股份

Ｂ２２

００２２６０

伊立浦

Ｂ９

００２２６３

大东南

Ｂ１

００２２７４

华昌化工

Ｂ１７

００２３０８

威创股份

Ｂ１３

００２３１２

三泰电子

Ｂ１５

００２３４１

新纶科技

Ｂ１３

００２３４９

精华制药

Ｂ１２

００２３５０

北京科锐

Ｂ２３

００２３５３

杰瑞股份

Ｂ２

００２３５９

齐星铁塔

Ｂ２９

００２３６５

永安药业

Ｂ１５

００２３６７

康力电梯

Ｂ２５

００２３７０

亚太药业

Ｂ９

００２３７１

七星电子

Ｂ１４

００２３８５

大北农

Ｂ２６

００２３９４

联发股份

Ｂ２４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Ｂ２９

００２４１２

汉森制药

Ｂ２４

００２４１６

爱施德

Ｂ８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Ｂ７

００２４２６

胜利精密

Ｂ２４

００２４３３

太安堂

Ｂ２３

００２４４７

壹桥苗业

Ｂ２０

００２４５１

摩恩电气

Ｂ２２

００２４７１

中超电缆

Ｂ６

００２４７４

榕基软件

Ｂ１２

００２４７７

雏鹰农牧

Ｂ２

００２４８３

润邦股份

Ｂ１６

００２４９７

雅化集团

Ｂ２６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Ｂ１５

００２５０１

利源铝业

Ｂ２５

００２５１５

金字火腿

Ｂ１３

００２５６５

上海绿新

Ｂ２９

００２５８４

西陇化工

Ｂ２９

００２５９３

日上集团

Ｂ４

００２５９４

比亚迪

Ｂ２１

００２６０６

大连电瓷

Ｂ１３

００２６０９

捷顺科技

Ｂ２１

００２６１６

长青集团

Ｂ４

００２６３４

棒杰股份

Ｂ２４

００２６７２

东江环保

Ｂ２９

００２６７８

珠江钢琴

Ｂ２９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Ｂ２３

２０００５４

建摩

Ｂ Ｂ３

深市B股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Ｂ８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１１２

长征电气

Ｂ２３

６００１５１

航天机电

Ｂ１６

６００２３４ ＳＴ

天龙

Ｂ１５

６００２５１

冠农股份

Ｂ２

６００２５７

大湖股份

Ｂ４

６００２６０

凯乐科技

Ｂ２１

６００３２３

南海发展

Ｂ１７

６００３５０

山东高速

Ｂ１８

６００３５２

浙江龙盛

Ｂ１３

６００３５４

敦煌种业

Ｂ６

６００３６０

华微电子

Ｂ１５

６００３６９

西南证券

Ｂ２６

６００３８１

贤成矿业

Ｂ３

６００３８２

广东明珠

Ｂ２３

６００３９６

金山股份

Ｂ１９

６００４７８

科力远

Ｂ８

６００４７９

千金药业

Ｂ２４

６００４９５

晋西车轴

Ｂ５

，

Ｂ６

６００５０３

华丽家族

Ｂ３

６００５２１

华海药业

Ｂ２０

６００５４０

新赛股份

Ｂ２３

６００５４３

莫高股份

Ｂ９

６００５９７

光明乳业

Ｂ２６

６００６０１

方正科技

Ｂ１８

６００６３５

大众公用

Ｂ８

６００６５３

申华控股

Ｂ８

６００６７７

航天通信

Ｂ１０

，

Ｂ１１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Ｂ３

６００１１２

重庆百货

Ｂ１４

６００７７１ ＳＴ

东盛

Ｂ２３

６００７７９

水井坊

Ｂ１４

６００８１１

东方集团

Ｂ２０

６００８３０

香溢融通

Ｂ２６

６００８５１

海欣股份

Ｂ１６

６００８９４ *ＳＴ

广钢

Ｂ９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Ｂ６

６０１２１８

吉鑫科技

Ｂ７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Ｂ１３

６０１６３６

旗滨集团

Ｂ１２

６０１８０１

皖新传媒

Ｂ１８

大成基金

Ｂ２６

工银瑞信

Ｂ１８

光大保德信动态优选

Ｂ３２

国投瑞银

Ｂ１８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

Ｂ２７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

Ａ１８

交银施罗德

Ｂ２５

金鹰基金

Ｂ４

诺安中小盘

Ａ１９

诺安中证

１００ Ａ２０

鹏华基金

Ｂ２２

上投摩根双息

Ｂ３１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

Ｂ３６

基金净值

Ｂ２

博时抗通胀增强

Ｂ３４

，

Ｂ３５

基金

招商安泰系列

Ｂ３３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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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本公司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有关会议召开的

通知，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传真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８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８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书面表决后，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公司原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账户号：

１１０００６０９６６５２０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分行募集专户（账户号：

７３３１０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５２６９５

），用于公司建设的“年产

１２

，

０００

万平方米太阳能电池

封装材料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关于公司调整年产

１２

，

０００

万平方米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的议案》，该项

目实施主体由“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调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为加

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方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公司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

如下：

１

、将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

专户注销，原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同时失效；

２

、重新由全资子公司杭州绿海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设立新的募集资金专户，新开设的专户账号分别为

１１０１１０６９４８０４０３

、

７３３１０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５４９５９

，并将

注销前的募集资金余额分别存入新设立的专用账户。

３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公司、子公司杭州绿海同浙商证券将分别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萧山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后，募集资金专户数量未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

量，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赞成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３０

号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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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目前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制订了《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董事会为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批准开设的

四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其存储余额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截止

２０１２．６．７

余额（元）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行

１９－５３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２０９９７ ２６

，

６０６

，

２６５．３０

２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７３３１０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５２６９５ １００

，

９２７

，

２７７．１６

３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

行

１１０００６０９６６５２０６ １６１

，

１２２

，

５４１．９８

４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

７７８１８１００１４０００６ ２４

，

１０３

，

７１４．２４

合计

３１２

，

７５９

，

７９８．６８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与保荐人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及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保荐人浙商证券、全资子公司宁波大东南绿海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及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范本一致。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

５

月

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年产

１２

，

０００

万平方米太阳能电池封装材料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该项

目实施主体由“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调整为全资子公司“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与全资子公司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保荐人浙商证券分别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萧山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详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２－３１

号公告。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说明

为加强募集资金的管理，方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公司拟在共四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变更二个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保留二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变更以下二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注销原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１１０００６０９６６５２０６

的募集资金专

户及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开立的账号为

７３３１０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５２６９５

的募集资金专户，重新由全资

子公司杭州绿海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设立新的

募集资金专户，并将注销前的募集资金余额分别存入新设立的专用账户。

保荐机构浙商证券出具了 《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核查意见》。

详见同日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互联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核查意见。

详见下表（变更前专户余额为截止

２０１２－６－７

）：

募集资金项目

年产

１２

，

０００

万平方米太阳能

电池封装材料项目

年产

１２

，

０００

万平方米太阳能

电池封装材料项目

变

更

前

开户单位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账号

１１０００６０９６６５２０６ ７３３１０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５２６９５

余额（元）

１６１

，

１２２

，

５４１．９８ １００

，

９２７

，

２７７．１６

变

更

后

开户单位 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 杭州大东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

开户行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账号

１１０１１０６９４８０４０３ ７３３１０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５４９５９

余额（元）

１６１

，

１２２

，

５４１．９８ １００

，

９２７

，

２７７．１６

三、其他说明

公司此次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专项账户资金的

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 保荐机构浙商证券出具的 《关于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银行专户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２５３

号文核

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３

，

７７９．５９６６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９．３５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８８

，

３９２

，

２８２．１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７

，

１３７

，

７９６．００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６１

，

２５４

，

４８６．１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中汇会验［

２０１１

］

２２９６

号《验资报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

称“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以下

统称“甲方”）与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统称“乙

方”）、保荐机构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丙方”）以及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全资子公司杭州大东

南绿海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丁方”）等四方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四方约定的主要条

款如下：

一、甲方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下（以下简称“专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截至

６

月

７

日余额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萧山支行

１１０１１０６９４８０４０３ １６１

，

１２２

，

５４１．９８

元

年产

１２

，

０００

万平方米太阳能电

池封装材料项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７３３１０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５４９５９ １００

，

９２７

，

２７７．１６

元

年产

１２

，

０００

万平方米太阳能电

池封装材料项目

以上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丁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周旭东、孙报春或其他工作人员对

甲、丁两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丁方和

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 丁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

况。

四、甲方、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旭东、孙报春（以下简称“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乙方

查询、复印丁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和丁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丁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该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丁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更换

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丁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４

股票简称：泰山石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冯东青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８

，

２４５

，

５７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４．５９％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汪宏、靳孝萧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４５

，

５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４５

，

５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４５

，

５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３

，

１２９

，

７７２．１９

元，加上

以前年度滚存的未分配利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１０２

，

３６１

，

４７８．１５

元；按照审计后当年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

定盈余公积金

３１２

，

９７７．２２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０２

，

０４８

，

５００．９３

元。

合并报表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

９

，

２０７

，

２８３．７３

元， 加上以前年度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１１２

，

１８０

，

３３０．２８

元；按照审计后当年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３１２

，

９７７．２２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１１１

，

８６７

，

３５３．０６

元。

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底总股本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

０．２

元（含税）向股东分配现金股利，共分配现金股利

９

，

６１５

，

８６６．４０

元。分配后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１０２

，

２５１

，

４８６．６６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４５

，

５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４５

，

５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六）《关于继续聘请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会议决定继续聘任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服务机构，聘期一年，年

度审计服务费

５０

万元。同时聘请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年度审计报酬参照行业标准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４５

，

５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七）《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加油站服务功能，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便捷化服务需求，进一步提升加油站的整体服务水

平和服务质量，根据公司非油品经营发展的需要，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修改，修改

后的《公司章程》中第十三条内容为：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石油制品、沥青、石油添加剂、化肥、化工产品的销售及仓储；天然气经

营；公路汽车货运；各类食品、土特产、乳制品、食用盐、烟、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销售；日用品、化妆品、服装、

鞋帽、劳保用品、纺织品、五金交电、家用电器、汽车装具、轮胎、配件及汽车饰品、文具及体育用品、建筑材

料、工艺品、玉器、集邮礼品、文化礼品、花卉盆景的销售；通讯电子产品及配件的销售；广告业务；商品信息

咨询；汽车清洗服务；房屋（场地）租赁；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缴费卡销售及充值代理；飞机、火车票代理

业务；彩票；手机卡号销售；代收费服务。”（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８

，

２４５

，

５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行使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五、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公允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汪宏、靳孝萧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二

０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审

议议案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真实、合法、有效。

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４

股票简称：泰山石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９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向各位董事发出，会

议于

６

月

８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董事长冯东青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

９

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则。变更后的

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核并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开始

执行。（具体情况详见公告日的《关于会计估计变更公告》）

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４

股票简称：泰山石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以书面或传真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包信

源先生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本次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事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公允、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的变更。

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４

股票简称：泰山石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了加强公司对所拥有的人、财、物、信息、时间和空间等综合资源进行综合平衡和优化管理，协调公

司各管理部门，围绕市场导向开展业务活动，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决定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开始使

用

ＥＲＰ

管理系统，使用后将有部分会计估计随之进行变更。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

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概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固定资产折旧及残值率

１

、变更的原因：

（

１

）根据国家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发布的

ＧＢ／Ｔ１４８８５－２０１０

《固定资产分类与代码》以及石化企业标准，公司对固

定资产使用寿命和预计净残值进行复核，并相应调整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残值率。

（

２

）公司即将使用的

ＥＲＰ

管理系统是按照新的固定折旧及残值标准建立的资产管理模块，使用新系统

后将进行转换。

２

、变更前采取的会计估计

固定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及建筑物

３０－５０

年

４％ １．９２－３．２％

机器设备

１５

年

４％ ６．４％

运输设备

１０

年

４％ ９．６０％

办公设备及其他

５－１０

年

４％ ９．６０－１９．２０％

３

、变更后采取的会计估计

类别 折旧年限（年） 残值率（

％

） 年折旧率（

％

）

房屋建筑物

１５－４０ ３ ６．４７－２．４３

通用设备

４－２０ ３ ２４．２５－４．８５

专用设备

４－１８ ３ ２４．２５－５．３９

用具、装具

４ ０ ２５

４

、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有关规定，对上述会计估计的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业务的范围无影响。

（

２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

生影响。经公司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增加

２０１２

年度固定资产折旧额

４２０

万元，预计将减少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权益及净利润

３１５

万元。

（二）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１

、变更的原因：

公司即将使用的

ＥＲＰ

管理系统中设定的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现行会计估计存在差

异。

２

、变更前采取的会计估计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以内）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

年（含

２

年以内）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３

年（含

３

年以内）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７０．００ ７０．００

母公司与分（子）公司之间的往来同样计提坏账准备。

３

、变更后采取的会计估计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

１

年以内（含

１

年以内）

０ ０

１－２

年（含

２

年以内）

３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３

年（含

３

年以内）

６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３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母公司与与分（子）公司之间的往来不计提坏账准备。

４

、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

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８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有关规定，对上述会计估计的

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业务的范围无影响。

（

２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因此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

生影响。经公司测算，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增加合并报表

２０１２

年度坏账准备额

４６

万元，预计将减少公

司合并报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权益及净利润

３５

万元。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将减少母公司报表

２０１２

年度坏账

准备额

７９６６

万元，预计将增加母公司报表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权益及净利润

７９６６

万元。

（三）结转成本方法

１

、变更的原因：

公司即将使用的

ＥＲＰ

管理系统将时时体现销售、成本状况，系统设定的结转成本方法为移动加权平均

法。

２

、变更前采取的会计估计

目前公司采用的成本结转方法是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３

、变更后采取的会计估计

上了

ＥＲＰ

管理系统后将采用移动加权平均法。

４

、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使用新系统后将更加直观的体现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 预计使用移动加权平均结转成本法将与现行

的结转方法对利润及权益的影响不大。

（四）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核并经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后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开始执行。

二、董事会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

则。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三、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估计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此次变更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必要性、合理性原则，变更依据真实、可

靠。经审慎判断，同意公司变更上述会计估计。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对此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本次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事项，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公允、更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同意公司对上述会计估计的变更。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中国石化山东泰山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估计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此次变更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必要性、合理性原则，变更依据真实、可

靠。经审慎判断，同意公司变更本次会计估计。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

益。

独立董事：宫香基、黄兆良、李相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2

年

6

月

9

日 星期六

B1

今日公告导读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 国 保 监 会 指 定 披 露 保 险 信 息 报 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股票简称：特发信息 股票代码：

000070

公告编号：

2012－25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8

日

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丰路

2

号特发信息大厦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方式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王宝董事长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

名，代表股份

140,420,990

股，占股份总数的

56.19％

，符合《公司法》及本

公司《章程》规定。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经理班子成员及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一、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二、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三、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四、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考虑到公司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近年来首次出现正数， 且绝对数额较小。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将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未用于分红的现金利润可暂

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五、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六、公司

2012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继续聘请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七、关于确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酬金的议案

;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八、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选举。

深圳证券交易所未对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提出异议， 故将其提交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选举。

选举结果如下：

1

、选举张建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2

、选举李明俊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3

、选举王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4

、选举陈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5

、选举蒋勤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6

、选举常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7

、选举潘同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8

、选举许灵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9

、选举季德钧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10

、选举李彬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11

、选举刘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

140,420,990

票，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当选。

九、修订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十、修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十一、制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十二、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十三、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0,420,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大会业经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刘学钧律师、张学聘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广东瑞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8

日

股票简称：特发信息 股票代码：

000070

公告编号：

2012－26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五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2

年

6

月

8

日，董事会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届一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全

体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本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会议由王宝董事长主

持，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选举王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经举手表决，王宝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聘任陈华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聘任程鹏先生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聘任刘阳先生、罗涛先生、王海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聘任蒋勤俭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聘任张大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七、聘任杨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八、聘任严丽伟女士为公司内审负责人；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九、 通过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宝

委 员：王宝、陈华、张建民、季德钧、蒋勤俭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潘同文

委 员：潘同文、许灵、季德钧、蒋勤俭、李明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许灵

委 员：许灵、潘同文、季德钧、常琦、张建民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八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陈华，女，汉族，经济师。毕业于广东工业大学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广东国际信托投

资公司深圳公司信贷投资部副部长，广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深圳长江兴业发展有限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主任，深圳市航运总公司 人力资源部部长，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机关工会主

席。现任特发信息董事、总经理，兼任兼任公司控股的深圳市特发信息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

控股的深圳特发信息光纤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广西吉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未持有特发信

息股票；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程鹏，男，汉族，工程师。毕业于武汉工学院，本科。历任深圳凯丰特种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深圳市汽车工业贸易总公司企管部副部长、部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深圳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旅游中心总经理、党总支副书记，曾兼任深圳市小

梅沙海洋世界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阳，男，汉族，高级工程师。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电子部

54

所，硕士。历任深圳市特发光纤有限公司

（筹）总经理，曾任本公司总工程师，兼控股子公司广西吉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兼任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吉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罗涛，男，汉族，副教授。毕业于吉林大学，获电子学与通信学科博士学位。历任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

司发展部副经理、企管部副经理、投资部经理、企业管理部经理，曾经兼任本公司第二、三届董事会董事。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王海林，男，汉族。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本科。历任深圳市政府经济发展局、贸易发展局主任科员、副

处级调研员，特发集团副总经济师，兼深圳特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特发黎明集团副总经理、董事、

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蒋勤俭，男，汉族，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财政系，大学学历。历任深圳市特发集团

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任公司控股的深圳市特发信息光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控股子公司广西吉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控股的深圳特发信息光

纤有限公司监事。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大军，男，汉族，经济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硕士。历任深圳市特发集团有限公司职员。现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兼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特发信息光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文，女，汉族，硕士，经济师、会计师。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硕士。历任本公司计财部

会计。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处证券事务代表。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严丽伟，女，汉族，注册会计师，毕业于（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任新星索光纤光缆通讯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吉光电子分公司、泰科分公司财务经理，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审计负责人。现任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未持有本公

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简称：特发信息 股票代码：

000070

公告编号：

2012－27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五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2

年

6

月

8

日上午，公司监事会第五届一次会议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李彬学先生主持，会议经过举手投票，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如下决议：

选举李彬学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8

日


